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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开展2025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

电商创业项目补贴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经开区社会事务局、阳宗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磨憨—磨丁合作区社会事务局：
根据《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电商创业项目补贴申报发放工作的通知》（云人社函〔2025〕194号）要求，为充分发挥创业扶持资金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创业的积极作用，开展好2025年度昆明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电商创业项目补贴认定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2025年，经申请人自主申报、县级实地调查和初审，市级共收到县（市）区推荐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电商创业项目补贴申请371户。经初步资格审查，共有268个项目进入市级认定程序，具体名单详见附件1。
二、认定程序
按照《昆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开展2025年度昆明市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电商创业项目补贴申报发放工作的通知》要求，市级拟采取“项目资料审阅+项目路演”方式对申请项目开展认定。
（一）项目资料审阅。项目资料审阅工作拟于12月9日—12月11日开展，专家根据《2025年昆明市优秀电商创业补贴认定标准》（附件2）分别对每个项目开展项目资料评分，最终取专家评分的平均值为该项目的资料评分。
（二）项目路演。项目路演工作拟于12月16日—12月18日组织开展。专家通过现场听取申请人PPT介绍和提问，根据《2025年昆明市优秀电商创业项目评分表》（附件3）分别对每个项目进行评分，最终取专家评分的平均值为该项目的路演评分。
项目得分以项目资料评分和路演专家评分总和计算（两项评分分别折算，各占50%），并于项目介绍结束后现场公布。
（三）认定推荐。项目得分按高低顺序排名，排名靠前且得分60分及以上的项目（不超过124个）纳入本年度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电商创业项目补贴拟扶持名单。
（四）结果公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拟扶持项目进行不少于5个工作日的公示。公示期间如出现异议反馈并经核实不符合条件的项目，将依据项目得分按高低顺位进行替补（替补项目得分需在60分及以上）。
（五）资金拨付。对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由市级人社部门按相关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至申请人银行账号。
（六）后续服务。县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负责做好扶持对象的后续服务，补贴发放后12个月内回访次数不少于一次。
三、路演安排
（一）路演时间：2025年12月16日—12月18日，共3天；
（二）路演地点：云南（昆明官渡）国际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活动中心（昆明市官渡区云福街3865号）；
（三）路演顺序：路演顺序按县（市）区依次进行，个人具体路演时间安排详见附件4；
（四）材料要求
路演PPT需包含以下核心内容：
1.封面页：项目名称、申报人、联系方式；
2.企业基本情况：电商平台注册时间（附证明）、经营地址、法定代表人及核心团队简介、正常经营佐证（近期销售单等）；
3.企业经营情况：近6个月月均销售额/发货单量（附数据截图+流水）、是否主营云南特色产品（附供应链截图）、省内发货占比、电商平台综合评分（附截图）；
4.带动就业情况：吸纳就业人数（附劳动合同或协议）、社保缴纳人数（附参保证明）；
5.模式创新情况：自有品牌/专利（附证书）、自主加工证明（如有）、助农增收举措（附合作协议/农户名单，如有）；
6.结尾页：核心总结、感谢语。
（五）路演要求
1.路演介绍需使用普通话，时长严格控制在5分钟内；
2.路演必须由项目申报人本人参加，按路演安排时间提前到现场进行签到。项目路演材料（PPT）须于2025年12月11日17:00前发送到邮箱：317825146@qq.com，未按规定时限提交资料或未按时参加路演的申请人视为自动放弃路演资格。路演期间申请人食宿自理。
四、相关要求
（一）严格项目认定。市级人社部门负责做好专家的抽选工作，组织专家提前熟悉补贴政策和认定标准，坚持公平公正原则，确保认定工作客观准确。
（二）规范组织路演。市级人社部门负责做好路演现场布置及相关准备工作，确保路演工作顺利开展；县级人社部门负责通知项目申请人按要求提交路演资料，并按时参加项目路演。
（三）做好后续服务。市级人社部门要及时拨付补贴资金，并按要求建立健全补贴相关工作台账；县级人社部门要做好扶持对象的后续服务，12个月内回访或指导不少于一次。
联系人及电话：
昆明市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梁  超  63362108；
昆明倾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赵广明  18611218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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